株洲市芦淞区统计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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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统计执法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2024年修订）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查处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但是，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机构组织实施的统计调查活动中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由组织实施该项统计调查的调查机构负责查处。”
2.《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2017年8月1日施行）第三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负责查处统计违法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对有关部门查处统计违法行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办法》（2019年修订）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机制和相关制度，综合运用“双随机”抽查、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实地核查等方式，组织开展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工作。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全过程记录制度。  
第十四条 统计执法监督检查事项包括：
  （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各单位及其负责人遵守、执行统计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统计规则、政令情况；
  （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建立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和问责制情况；
  （三）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职权情况；
  （四）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遵守统计法律法规规章、统计调查制度情况；
  （五）依法开展涉外统计调查和民间统计调查情况；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芦淞区统计局法规股
	统计调查对象
	
1.遵守统计法律法规规章情况； 2.遵守统计调查制度情况。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按本单位每年3月底前报经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审查的涉企年度行政检查计划执行




